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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代以来，学术界对宋玉《招魂》所涉之魂主身份、招魂动机等争议颇多。从礼制入手考辨，可以认定《招魂》系宋
玉为招楚襄王生魂所作诗篇，其起因则是楚国举行大田之礼，在狩猎仪式中，楚襄王不慎受惊，故而招魂。

［关键词］宋玉；《招魂》；魂主；王者之制；射兕；云梦之游；大田礼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６９－０５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ｎｇｙｕ’ｓＳｏｕｌ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ＣＨＥＮＴｉａｎｙｏ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ｎｅＡｒｔｓ，Ｈｕｎ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ｏｕｄｉ，Ｈｕｎａｎ４１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ｎｙ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ｏｎＳｏｎｇｙｕ’ｓＳｏｕｌ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ｏｗｎ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ｉｔ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ｆｏｒｅｖｏ
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ｌｏｆＫｉｎｇ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ｏｆＣｈｕ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ｈｏｗａｓ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ｉｎｈｕｎｔ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ｎｇｙｕ；Ｓｏｕｌ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ｗ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ｈｉｎｏ；Ｙｕｎｍｅｎｇ
ｔｏｕｒ；ｔｈｅＤａｔｉａｎ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学术界关于《招魂》存在着诸多异议。其中，作
品中所招魂之生死、魂主身份、招魂动机等更是争

论的焦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将用以礼证

诗的方法，通过先秦的礼仪制度来考察魂主之身

份，确定诗中所写断非人臣之礼。其次，通过《招

魂》的乱辞所述楚王狩猎受惊的情况，结合《周礼》

《左传》等先秦典籍记载，可见《招魂》实际上反映

了楚国大田之礼的情况：在狩猎仪式中，楚襄王不

慎受惊，故而招魂。

　　一　《招魂》所招魂主辨

朱熹在《楚辞集注·招魂序》中认为，招魂乃宋

玉所作，目的在招屈原之亡魂。［１］１２９事实真是这

样吗？

中国古人认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是不能分离

的。如《礼记·曲记下》卷四孔颖达疏：“精气为

魂，身形为魄。人若命至终毕，必是精气离

形。”［２］１２６并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一魂不守舍则精

神不振，二魂不守舍则重病缠身，三魂不守舍则谓

之魂飞魄散。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则需要招魂。招

魂，是上古时期就出现的一种古老习俗，在部落时

代，巫医不分，巫师往往兼有医师的职责，用神秘的

宗教咒语治病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招魂之礼，

本来既可以用来招亡魂，也能施之于活人之“失魂

落魄”者。招魂之礼，在先秦各国皆有，称之为

“复”，典籍中也不乏记载，如：

《礼记·丧大记》：复衣不以衣尸，不以敛。郑

注：“复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袭敛，是用生施死，

于义相反。”……唯哭先复，复而后行死事。郑注：

“气绝则哭，哭而复，复而不苏，可以为死事。”孔疏：

“复而犹望生，若复而不生，故得行于死事，谓正尸

于床乃浴袭之属也。”［２］１２３９－１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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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仪礼》中不乏先秦招魂习俗的记载，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都属于招亡魂的记载。但根据

《招魂》文本中“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

魂魄离散，汝筮予之”［１］１９７－１９８的这段描述来看，此

处招的无疑是生魂。前已述，古人将生病也看作灵

魂离开躯体所造成的结果。那么，此处无疑是为病

人在召唤灵魂回归，并望其早日康复。虽然从《礼

记》关于先秦“复”礼记载来看，其目的亦不外乎

“望生”。但毕竟二者性质之别判然。

一般认为，屈原离世时间大约在公元前２７８年
前后，又根据当前学界对宋玉生年的断限，如公元

前３００年左右［３］、前２９８年左右［４］、前２９６年［５］、前

２９０年［６］等说法。从屈宋的年龄差距来看，屈原离

世时，宋玉约２０岁。再考虑到屈原晚年长期被流
放在外地，两人能够交往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

对于屈宋两人的师承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屈原

贾生列传》中也只是认为：“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

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

屈子殁后，宋玉等人方出现于文坛。故而，认为《招

魂》乃宋玉因哀悯被贬的屈原而为其招生魂之作，

显然失之牵强。

需要交待的是，楚辞中招生魂的仪式为先秦典

籍中所罕见，但在民间并不鲜见。朱熹《楚辞集

注·招魂序》说：“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

人。”［７］１２９他在《辨证》中又说道：“后世招魂之礼，

有不专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眗汤濯

我足，剪纸招我魂。’盖当时关陕间风俗，道路劳苦

之余，则皆为此礼，以祓除而慰安之也。”［７］１９８胡文

英在《屈骚指掌·招魂序》中也说：“生人招魂，吴

楚风俗有之，谚谓之‘叫魂’，精神恍惚者用之。”［８］

为何会有这样奇怪的风俗呢？

如前所述，我们的先民在很早的时期便有了灵

魂观念。他们把生病、受惊及死亡都看作灵魂离开

躯体的结果，于是便有了招魂之俗。此时的招魂是

既包括招生魂也包括招亡魂的。但随着历史的前

进，文明的曙光出现在华夏大地，特别是在周代以

降，人本思想日益发展，中原文明的理性精神特质

也日益凸显。相比之下，巫的地位大大下降，其原

有职能也开始分解，王朝有了专门的史官、乐师和

医官。在《周礼》中，王朝不仅设置了医官一职，甚

至还出现了明确的医学分科，《周礼·天官》有医

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相关职能的记载；乐师

方面，分工更加细致化。《周礼·春官》中记载的乐

官有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蒙、典

同、钟师、磬师、笙师、
!

师、豅师等等，他们有的教

国子小舞，有的掌四夷之乐，功能不一而足；史官方

面，也有左右、内外之分。分科的细化，也从另一个

角度反映了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发达以及巫觋文

化的消退。

社会分工后，招亡魂依然作为巫师的职责被保

留，而病人则由专门的医官来治疗。所以，招生魂

便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但相比早熟的中原礼

乐文明，楚国风气则是另一派景象。楚民们“信巫

鬼，重淫祀”［９］，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楚

地祠祀繁杂，巫风盛炽。有了这样宽松的土壤，招

生魂这种原始习俗便保存了下来，至今荆楚地区仍

不乏实例。

那么这个生魂的魂主是谁？除了先师屈子，有

没有可能是宋玉本人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

纵观《招魂》全诗，我们发现其招魂之礼不仅与

中原“复”礼有性质上的差别，且就形式规模而言，

二者亦不可同日而语。总的来看，《招魂》中所反映

的楚国招魂礼是一项系统、隆重的国家典礼仪式，

集中反映了楚国贵族阶层的建筑、饮食、乐舞、器

玩，可以说一首《招魂》就是一场楚国国家级的视听

盛宴、狂欢饕餮；也是一部全方位、多层次、高规格

地展现楚国宫廷奢华生活的“纪录片”。其宫室巍

峨重迭，立于高山之下，曲折的山间，流淌着清澈的

溪水，宫内外弥漫着蕙与兰的香气；宫殿朱红的大

门上刻有精巧的镂空图案，内屋的石室装饰翠羽，

墙头挂着玉钩；被褥镶嵌珠宝，罗帐系着美玉。冬

有暖房，夏有凉厅，堂高檐深，栏杆环绕，层台累榭，

雕梁画栋。层次分明，具体而微，气局不凡，美轮美

奂。其它方面如饮食、乐舞、侍女等更是令人目不

暇接、无所适从。凡此种种，很难让人相信其所招

对象不是一个君王。试问，在物质生活简单贫乏的

先秦时期，还有谁能同时拥有如此巨额的消费资

源，享受如此丰富的奢侈体验呢？即使有虚构成

分，这也是一个大夫级别不敢想也不该想的美景。

这一点，桐城学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三《解

〈招魂〉》中说道：“且以为宋玉招师，则中间所陈荒

淫之乐，皆人主之礼体，非人臣所得有也。”［１０］钱钟

书先生也认为：“《招魂》所夸宫室之美，声色之奢，

非国君身分不办。”［１１］姜亮夫先生亦称其为“王者

之制”［１２］。由此看来，《招魂》一诗系宋玉为招楚襄

王生魂而作。

０７



陈天佑：宋玉《招魂》的礼制解读

让我们从先秦礼仪制度中再次验证这一结论。

结合三礼的内容，我们发现作为文学作品的《招魂》

对楚国衣食器玩、宫室乐舞的描述并非完全出于文

学的虚构，而是体现了楚国的宫廷礼制。

以饮食为例，《招魂》对古楚美食做了重点铺

陈，其中将饮食分为食、膳、羞、饮四类，并逐个罗列

铺写。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这种美食分类法与中

原毫无二致。《周礼·天官》卷四：“膳夫掌王之食

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

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

百有二十瓮。”［１３］７９《招魂》中的食谱却有过之之处，

食类有稻、粢、麦、黄粱，膳类有牛、鳖、羔、鸿、鹄、

凫、鸡、，饮则有柘浆、瑶浆、琼浆等。可见，《招

魂》中的餐饮规格比之《周礼》之皇家规格，并不逊

色。而这些，也只有尊贵的楚王才可享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招魂》中许多被前

人认为是夸张渲染的内容已经随着曾侯乙墓、长沙

马王堆汉墓等一大批考古发掘而得到了新的佐证。

总之，大量事实证明，诗中描写的衣食器玩等物品

并非“台池酒色，俱是幻景，固非实有其事”［１４］，而

是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一幅“楚宫宴乐图”。

通过以上对古代两种不同的招魂习俗及屈宋

生卒年问题的考察，再结合《招魂》文本所反映的信

息，我们认为诗中所招之魂应为生魂，再加以《周

礼》的旁证，我们可以认为《招魂》系宋玉为招楚襄

王生魂所作的诗篇。

　　二　乱辞中的射兕问题辨

宋玉缘何要为楚襄王招魂？这个问题在《招

魂》的乱辞中似乎能够找到答案。乱辞有什么作

用？东汉王逸解释说：“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

总撮其要也。”［１］４７既然如此，众说纷纭的《招魂》主

旨应该可以通过乱辞找到准确答案。宋玉在乱辞

中写道：“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

这一句的解读无疑是很关键的，它交待了作《招魂》

诗的缘起，即楚襄王在梦泽狩猎时受到了惊吓。事

情似乎并不复杂，但后世解诗注释者却众说纷纭。

据《吕氏春秋·至忠》载，射青兕犯了楚国的忌

讳［１５］。后世许多学者均持此说。那么，先秦时期

真的存在这种忌讳吗？

《战国策·宋卫策》卷三十二：“荆有云梦，犀、

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１６］１１４８

《史记·礼书》卷二十三：“楚人鲛革犀兕，所

以为甲，坚如金石。”［１７］

由此可知，在先秦时期犀兕可算是宝物。除了

犀皮可以做铠甲供给军队外，兕角还可以做饮宴用

的酒觥。这些物品都是楚国的战略品和消费品。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拥有着这些资源优势的楚国

必然会有组织地对犀兕进行捕杀利用，以满足军队

的装备和贵族们的消费。所以说，捕杀犀兕之举应

当是先秦时楚国常见的“政府行为”。既然如此，此

举断不可能是当时的忌讳。不仅如此，射青兕还是

楚国王室贵族常常参加的狩猎活动。据《战国策·

楚策四》记载，顷襄王之中期，确实常“左州侯，右夏

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

……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

事”［１６］５５５－５６０。这正可成为诗中“君王”射猎云梦泽

一事的确切注脚。考古发现也为射兕不犯忌讳这

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长沙颜家岭三十五

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漆卮上，绘有楚人狩猎的场景，

其中便有一头正在逃跑的野生水牛［１８］。这更加有

力地说明，楚人在狩猎中射杀兕只不过是寻常

之事。

由此看来，射兕活动在当时实乃寻常之举。那

么，楚王所射之兕与出土漆器所绘之水牛是否为同

一物种呢？《说文》曰：“兕如野牛，其皮坚厚可制

铠甲。”段注：“野牛即今水牛，与黄牛别，古谓之野

牛。”［１９］我们知道，野牛是一种身躯高大、孔武有力

的猛兽，性情桀骜不驯、野味十足。从上文所载“兕

虎嗥之声若雷霆”中也可以想见其威猛。不过，楚

国历来尚武，精明强悍的楚国先王在猎杀之余还能

“仰天而笑”，而到了国势衰微时期耽于淫乐的楚襄

王突然遭遇这样的猛兽，结果受到惊吓也在情理之

中。毕竟，不是每个君王都有“孙郎射虎”的能耐。

尽管射兕是一件高危险的游戏，但我们发现，古籍

中却屡屡提及楚王射兕的事件。为何楚王们如此

热衷于射兕呢？或许有人会立马想到是狩猎、操练

或军演兵推，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

据《周礼·地官·牧人》卷十三：“望祀，各以

其方之色牲毛之。”［１３］３２１又《国语·楚语下》卷十八

曰：“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射父曰：‘天子

?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

之事，必自射牛，羊、击豕。’”［２０］５１６－５１９

原来，先秦时国家举行望祀或其它重大祭祀活

动时就有君王亲自射杀牛羊以作贡献的传统。君

王亲发，以示隆重；而现杀现贡，则取其新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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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知，君王亲自射杀青兕是举行国家礼仪

祭典等方面的需要。

综上所述，从先秦的礼仪制度来看，《招魂》中

衣食器玩、宫室乐舞之规制是依照诸侯级别而来

的。魂主为楚王无疑。乱辞中提及的射兕事件再

次印证了这一点，而射兕之惊纯系简单的突发事

件，并非某些学者所说，是犯了忌讳，因为作为犀兕

之乡的楚国并不存在这样的忌讳。

然而，以上仅仅说明了楚王射兕是出于楚国礼

制需要这一推论的可能性。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

是，如果说此举属于楚国国家礼仪活动，不习兵革

的楚襄王又究竟为行何种礼仪而要去冒险射兕呢？

　　三　《招魂》的创作动机辨

郑樵《通志·礼略三》云：“周制，天子诸侯无

事，则岁行?、苗、、狩之礼。”［２１］?，又作搜，有搜

索之意。《左传·隐公五年》亦云：“故春?、夏苗、

秋、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２２］９２－９３?即周之

“大?礼”，亦称大田之礼。大田礼是古代王朝组织

的大规模田猎仪式，它由原始时代部落集体打猎的

古老习俗演变而来。后来随着国家的产生，经过三

代特别是西周的礼仪规范后，逐渐演变成王朝军事

训练的活动。所谓“讲事”即讲武，讲演军事。周代

的大田礼每年定期举行四次，即春搜、夏苗、秋、

冬狩。仲春“搜田”用火，仲夏“苗田”用车，仲秋

“田”用网，仲冬“狩田”用车徒列阵围猎。关于

搜田之礼，《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中春，教振

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遂以

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

社。”［１３］７６５－７６８大?礼由大司马主持，军民按实战列

阵，经过讲武、貉祭、击鼓等一系列复杂的准备工作

后，就可以用火来围捕猎物了，最后将捕获的猎物

在社前祭祀。

两周时期，大田之礼一直是中央王朝和诸侯国

的重要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军礼

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

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

也。”［１３］４６６－４６７先秦时国家有五种军礼，各有作用，大

田之礼意在检阅军士和战车，相当于现在的阅兵

式。除了阅兵、狩猎之外，大田之礼还有其礼学意

义。《左传·僖公廿七年》载：“晋侯始入而教其

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

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

不惑而后用之。”［２２］４３７－４３８君主可以用大搜礼来教化

人民，这样可以让军民一致，服从指挥，上下一心。

又《国语·晋语四》：“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

……（子犯）对曰：‘民未知礼。盍大搜，备师尚礼

以示之。’乃大搜于被庐，作三军。”［２０］３６３－３６４至于大

?礼为何有明礼之用，《左传·隐公五年》记鲁公子

訧言：“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

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

也。”［２２］９３－９５即举行大?礼能检阅军士，彰显车服、

旌旗之盛，明辨等级等。正因如此，大搜礼对诸侯

国来说有着不凡的意义。中原霸主晋国就时常举

行大搜礼，徐元诰云：“晋常以搜礼改政令，文公四

年，搜于被庐，……八年，搜于清源。”［２０］３５７可见晋

国对大搜礼之重视。同时，其它诸侯国如鲁国等也

都僭用了此礼。这并不奇怪，一是由于春秋时礼崩

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二是各国相互征伐，战

乱频仍。诸侯们都对军事训练高度重视，个别霸主

也有以此炫耀武力的政治企图。在这种环境之下，

大田礼有了继续存在发展的土壤。但由于礼制环

境的变化，诸侯们在举行?礼时便不能完全遵守其

中的各个环节了。许多诸侯国按照习惯都对周王

朝的大?礼进行了相应的改动，楚国素来与周王朝

分庭抗礼，其改动也最大。

史书中常常有楚王游云梦的记载，《战国策·

楚策》：“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

之起也若云譑，（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车

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

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

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１６］４９０很明显楚共王的

这次出游绝非微服出巡或者郊外的寻欢作乐，亦非

普通的打猎活动。而是“结驷千乘，旌旗蔽日”的大

型国家典礼仪式。“国之大事，在戎与祀。”［２２］７５５能

一次性动用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必是国家大型礼

仪或军事活动。

楚王游云梦既是楚国的大田之礼，属于国家的

重要军礼，而《战国策》中又说楚王“左州侯，右夏

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

……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

将云梦之游看做是冶游，这是否存在矛盾呢？其

实，二者并不冲突。田猎之礼形成于殷商，发源颇

早，它既有开垦农田的经济需求、训练讲武的军事

目的、教化明礼的礼仪内涵，现代学者同时认为，它

也还有冶游、逸乐的成分。如陈梦家在考察殷墟卜

２７



陈天佑：宋玉《招魂》的礼制解读

辞后认为：“卜辞中所有关于田猎的记载，都是时王

为逸乐而行的游田。”［２３］可见，大田礼的内涵是颇

为丰富的，而究竟以哪一种要求为主，则往往取决

于君主的意志，开拓之君往往会倾向于讲武，守成

之主则可能侧重于垦田。然而，随着楚国后期朝政

的腐败，襄王昏暗怠政，满朝文恬武嬉，楚国大田礼

也逐渐地流于形式，而越来越多地带有冶游的成

分。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认它作为国家礼仪

活动的性质。

《招魂》文本也鲜明地印证了以上论断。宋玉

写道：“文异豹饰，侍陂陀些。轩
"

既低，步骑罗

些。”［１］２０６这几句常常为人所忽视，其中的信息有几

点：首先，侍从武士们身着虎豹纹之装，阵势齐整，

其目的在于狩猎；其次，地点在野外的山坡；再次，

有骑兵、步兵、车兵等多个兵种。更为清晰的信息

在诗的“乱辞”中：“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

兮玄颜。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

还。与 王 趋 梦 兮 课 后 先，君 王 亲 发 兮 惮 青

兕。”［１］２１３－２１４诗人极力描写田猎之盛况，参与围猎

的战车竟达千乘，气势磅礴、浩大；狩猎之时，火光

冲天；狩猎之法采用步、骑、车多兵种协同配合；骑

士们骑术精湛，车手们御术娴熟，步兵们行动迅速；

士兵们在广袤的云梦之地施展武艺、争夺头筹；君

王亲自进行射兕表演却对青色野牛感到害怕。我

们不难看出，诗中所述之狩猎阵势（结驷千乘）及方

法（以火搜田）与上述《周礼》《战国策》等记载的情

况非常吻合，且多出了不少细节的描述。这说明楚

王的云梦之游乃源于中原地区的周礼，系楚国的大

田之礼，也有着较悠久的历史，至少存在于楚共王

至楚襄王的三百余年间。所以，笔者以为，《招魂》

一诗固然有诗人的夸张与想象，但其本事却是真实

的，文章的大体构架也是写实的。对此，胡念贻先

生也认为：“‘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分明是实写。

……作者写他在初春时，曾和楚王南行打猎，车骑

随从甚盛。作者同楚王一道直趋云梦，课第诸臣功

绩之先后。楚王曾亲自引弓射兕。”［２４］而宋玉在

《招魂》的后半部分大肆罗列了楚国的美食佳酿，这

也与商周田猎活动结束后举行的酒会有着某种

暗合。

综上所述，《招魂》的写作背景是楚襄王举行的

“大田之礼”，写作原因是楚襄王在狩猎时不慎受

惊，故而招魂。至此，《招魂》的礼制追问庶几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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